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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保障受雇于外判服务承办商的工人权益 

2017 年 6 月 7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六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尹兆坚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现时，有不少非技术工人受聘于外判服务承办商（承办商），为政府

部门提供清洁及保安服务（外判工人）。据报，上月一名年老外判清洁工

人，于工作期间怀疑因工作过劳而病发，并被同事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该

事件引起市民关注外判工人的劳工权益有否获足够保障。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上述事件发生后，当局有否跟进该名工人的最新健康情况；有否调

查有关的承办商就外判工人的工时、工作量及工作环境所作安排是否合

适，以及该承办商有否违反雇佣合约、外判服务合约或劳工法例； 

 

（二）鉴于据报该名工人的工作量不合理地高，当局会否调查有关外判服

务的工作量与人手比例是否合理；会否把该比例列为外判服务招标机制的

评审项目之一； 

 

（三）鉴于据报有部分承办商为了节省成本而暗中削减所聘用的工人数

目，当局有否调查各承办商有否按外判服务合约聘用足够的工人；如有，

详情为何，包括有否检查相关的强制性公积金供款纪录，以及进行突击巡

查或「放蛇」行动；如没有调查，原因为何； 

 

（四）是否知悉，现时外判工人当中，没有与承办商签订连续性雇佣合约

的百分比；当局会否在外判服务合约中订明，承办商必须与外判工人签订

连续性雇佣合约，以保障工人的劳工权益； 

 

（五）有否就承办商（i）给予外判工人（特别是清洁工人）休息时间和

空间的下限，以及（ii）安排该等工人的工作量及时数的上限作出规定；

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以及会否作出有关规定；及 

 

（六）现时把服务外判的政府部门有否机制及措施，让外判工人就承办商

涉嫌违反《雇佣条例》（第 57 章）或雇佣合约作出投诉；如有，过去五年，



当局接获多少宗该等投诉，并按投诉内容列出分项数字；承办商竞投新的

外判服务合约时，会否因有针对他的投诉经查明属实而被扣分？ 

 

答复： 

 

主席： 

 

  根据政府的采购规例，采购服务的部门必须订立机制，监察服务承办

商的表现是否符合合约的要求，以及遵守合约条款。 

 

  在谘询劳工处及采购以雇用非技术员工为主的服务合约的四个主要

部门（即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政府产业署、房屋署和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康文署））后，现就问题的各部分回复如下： 

 

（一）根据食环署提供的资料，该名清洁工人为食环署清洁服务承办商的

替假员工，每日均被安排到不同岗位替补放假的员工。事发当晚，该名工

人因呼吸系统感染不适而入院，食环署人员当晚即到医院探访，并随即安

排承办商通知其家属及安排替假人手，而该名清洁工人现正在家中休养。 

 

  食环署表示，该名清洁工人的工作时间由晚上 11 时至翌日早上 6 时

半，工作时数为 7.5 小时。事发当晚，该名清洁工人被安排在合约范围内

的部分街道进行清扫两次，工作量与其他清洁工人相若，并没有过分繁重。

食环署认为，在现阶段未有证据显示承办商违反任何合约条款或劳工法

例。待有关清洁工人康复后，食环署会联络他作进一步调查。 

 

（二）食环署表示，聘请该名清洁工人的承办商于深宵时段在合约指定地

点提供清扫街道、清理垃圾桶及收集袋装垃圾、清洁公厕及于垃圾收集站

服务，涉及 19 名清洁工人。食环署人员每晚均会检查承办商员工每天的

出勤纪录，并到现场巡视有关清洁工人的工作表现，以确保承办商按合约

要求提供服务。在过去一个月，食环署人员未有发现承办商员工于深宵时

段有任何缺勤纪录，导致个别员工工作量增加的情况。 

 

  现时，部门可按运作需要，在评分制度中加入合适的评审准则，包括

工作量与人手比例。就食环署而言，在投标者提交的管理及工作计划中，

已包括员工数目、职位、工作时间／更次／范围等。有关计划已纳入食环

署的标准评分制度，成为评审项目之一。 

 

（三）根据上述四个主要采购部门的资料，有关部门均会密切监察承办商



的工作表现。有关的详细资料，请见附件一。如发现承办商的不当行为，

部门会作出适当的跟进，包括将个案转介有关的执法部门或机构跟进。 

 

（四）现时，所有以雇用非技术员工为主的服务合约承办商，必须与非技

术员工签订由劳工处制订的「标准雇佣合约」。如雇员受雇于同一雇主四

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工作至少十八小时，他便属受雇于「连续性雇佣合

约」。因此，雇员是否受雇于「连续性雇佣合约」，视乎承办商及有关员工

之间协定的服务时期及每周工作时数。上述四个采购部门并没有就签署

「连续性雇佣合约」设硬性规定，亦无备存没有签署「连续性雇佣合约」

员工的百分比。 

 

（五）现时，所有以雇用非技术员工为主的服务合约承办商，必须与非技

术员工签订由劳工处制订的「标准雇佣合约」。承办商须在「标准雇佣合

约」中订明员工的用膳时间及每天准予工作时数上限。 

 

  在休息时间及设施方面，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第 509章），

雇主必须在合理及可行范围内，确保雇员的工作安全及健康，包括确保其

雇员得到适当的休息。为此，劳工处已发出《休息时段指引》，阐释雇主

（包括政府清洁服务合约承办商）应透过协商订定既适合雇员、又能应付

业务运作需要的休息时段安排，包括为连续长时间工作的雇员安排适当休

息时间。各采购部门亦会在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向承办商员工提供

合适的休息设施。如场地已设有供公众及／或职员使用的休息设施，承办

商聘请的员工一般也可使用。 

 

（六）上述四个主要采购部门会采取不同的措施，认真处理非技术员工的

投诉。这些措施包括成立中央调查队，跟进承办商违反雇佣规定的投诉；

定期进行抽样调查及与工人会面，查询有关雇佣事宜的情况；及于服务合

约期届满前三个月，安排在工作处所张贴告示，提醒非技术员工查证他们

在雇佣合约终止时，是否符合资格获发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等，并展示有

关的电话热线，以便工人向有关当局作出查询／投诉。 

 

  在过去五年，上述四个采购部门收到就承办商涉嫌违反《雇佣条例》

（第 57 章）或雇佣合约的投诉的分项数字，请见附件二。 

 

  如承办商没有履行指定的合约责任（包括工资、每天工作时数上限、

与非技术工人签订标准雇佣合约及以自动转帐方式支付工资予非技术工

人），采购部门会向有关承办商发出失责通知书。每发出一次失责通知书，

承办商便会被扣一分。如承办商在截标日期之前的 36个月内被扣满三分，



其所提交的标书在扣满三分当日起计的五年内将不获考虑。 

 

  在上述四项范畴以外，房屋署亦会将承办商违反其他事项或「标准雇

佣合约」未涵盖范围的事项予以记录。此等记录将会在有关承办商之表现

评核或竞投新合约时作为扣分或考虑因素。 

 

 

完 


